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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進出口條例》 (第 60 章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  

 
 

《 2015 年進出口 (一般 )(修訂 )規例》  
《 2015 年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 (修訂 )規例》  

《 2015 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

指令向立法會提交載於附件 A 的《 2015 年進出口 (一般 ) (修訂 )規例》

(《規例》 )。本文件向議員簡介《規例》，以反映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訂立的《 2015 年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 B)所作

出的相應修訂。同時，由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  署長訂立的《 2015

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 C)也作出相應修訂。  

理據  

2.  世界動物衞生組織 1建議，為防控禽流感，進口以供人食用的蛋

類應附帶國際獸醫證明書。很多司法管轄區，包括歐盟、美國及新加

坡，都有同樣的進口要求。二零一四年和二零一五年，高致病性禽流

感曾在歐洲、美洲大陸及亞洲的不同地區爆發，預計爆發情況將不時

發生。  

                                                           

1 世界動物衞生組織 (前稱“國際獸疫局” )是致力改善世界動物衞生的組織，由多國

政府組成，共有 180 個成員國。該局成立於一九二四年，旨在結合全球力量對抗動

物疾病，在二零零三年五月易名為世界動物衞生組織，但保留原先的縮寫“O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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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目前並無特定法例規管香港進口蛋類。現時食環署轄下的食物安

全中心 (食安中心 )會以行政方式規管蛋類進口。食安中心一旦接獲有蛋

類出口國家／地方爆發禽流感的通報，便會與有關領事館及／或相關進

口商聯絡，促請他們合作，暫時停止把蛋類出口到香港。即使這些蛋類

流入本港，食安中心也可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第 59

條把不適宜供人食用的有關蛋類檢取、密封、移走和銷毀。儘管上述措

施一直行之有效，但這遠非理想的做法。  

修訂《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  

4.  我們計劃修訂《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 (第 132AK 章 )2，

以便就蛋類進口訂立法定管制。在建議的制度下，任何人除非能 ( i )出示

獲食環署署長認可的來源地簽發單位所發出的衞生證明書，證明有關蛋

類適宜供人食用；以及 ( i i )提供食環署衞生主任認為對令其能夠追蹤蛋

類的實際進口情況屬必需的資料，以取得衞生主任的書面准許，否則

不可把蛋類輸入香港。為反映《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把管制範

圍擴至包括蛋類，我們會把其引稱修訂為《進口野味、肉類、家禽及蛋

類規例》。《 2015 年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 (修訂 )規例》載於附件 B。  

5 .  目前，《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只列明從國家進口野味、

肉類及家禽的規定，對於從不屬國家的地方進口則未有訂明。現時，該

規例要求進口的野味、肉類和家禽須附有主管當局發出的官方證明書。

根據《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所授予的權力，食環署署長只會認

可任何國家按該國現行法例有權發出官方證明書的主管當局。  

6 .  為進一步開拓和擴闊本港食物供應的來源，我們亦藉 此機會修訂

《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讓食環署署長可准許某一來源地 (不必

是國家 )的野味、肉類及家禽進口。因此，根據《 2015 年進口野味、肉

類及家禽 (修訂 )規例》的規定，食環署署長可認可某一來源地的簽發單

位 (現稱“主管當局” )  所簽發的生證明書 (現稱“官方證明書” )。  

                                                           

2 在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

員獲告知，政府 擬根據《食物安全條例》下的規例，就規管禽蛋進口訂定條文。

這個做法的前提，是假設《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中與食物安全相關的條文已

納入《食物安全條例》。由於這項修訂條文的工作因政策優次而尚未完成，因

此我們建議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下的《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

就規管禽蛋進口訂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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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2015 年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 (修訂 )規例》是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55 條訂立的。  

相應修訂  

8.  冷藏和冰鮮肉類或禽肉的進口現時除了受《進口野味、肉類及家

禽規例》規管外，也受《進出口 (一般 )規例》 (第 60A 章 ) 3規管。由於我

們擬對《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作出上文第 4 至 6 段所詳述的修

訂，我們也須對《進出口 (一般 )規例》第 6(1)(ca)( iv)條作出相應修訂 (見

下文第 9 段 )。這些相應修訂反映《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的新

引稱和“官方證明書”在名稱上的改變，對《進出口 (一般 )規例》不會

造成實質影響。  

9 .  《規例》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進出口條例》 (第 60 章 )

第 31 條訂定。除了《規例》外，《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也需作出

相應修訂，以更新《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的引稱。《食物業規

例》的修訂由食環署署長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第 56

條訂立。  

10.  《 2015 年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 (修訂 )規例》、《 2015 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及《規例》將提交立法會省覧，並同時按先訂立後審議的

程序處理。  

11.   我們留意到，在《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和《進出口 (一

般 )規例》下有不同程度的罰則 4。我們將另行全面檢視《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及其附例和《食物安全條例》下與食物安全相關的罰則。  

                                                           

3  《進出口條例》第 6C(1)條訂明，任何人除非持有根據該條例第 3 條發出的進口

許 可 證 ， 否 則 不 得 輸 入 冷 藏 或 冰 鮮 的 肉 類 和 禽 肉 。 《 進 出 口 ( 一 般 ) 規 例 》 第

6(1)(ca)條訂明在哪些條件下有關進口許可證的規定可以豁免，例如所輸入的冷藏

或冰鮮的肉類或禽肉是供自用的，而且數量不超逾 15 公斤。第 6(1)(ca)( iv)條進

一步規定進口的食品必須附有 “《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所界定的官方證

明書 ”，才可獲得豁免。  

4  任何人如違反《進出口 (一般 )規例》，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兩

年。任何人如違反《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一經定罪，可處第五級罰款

(即根據法例第 221 章為 50,000 元 )及監禁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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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生效安排  

12.  為讓業界有足夠時間適應新規定，有關規例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五日生效，即提交立法會後六個月。  

規例  

13.  載於附件 A 的《規例》旨在修訂《進出口 (一般 )規例》，以反映

《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中的一些建議修訂。《規例》中的主要

條文現闡釋如下 :  

(a)  第 3 條修訂《進出口 (一般 )規例》第 6(1)(ca)( iv)條，以反映

《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的引稱已作修改，而“官方

證明書”這一名稱也已修訂﹔以及  

(b)  第 4 條訂定必要的過渡性條文。  

14.  載於附件 B 的《 2015 年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 (修訂 )規例》旨在

根據《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就蛋類進口訂定法定管制。《規例》

中的主要條文現闡釋如下 :  

 (a)  第 3 及 4 條修訂《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的名稱及引

稱，以反映適用於進口蛋類管制﹔  

 (b)  第 5 條修訂《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的定義部分，尤

其是在《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新增“蛋類”的定

義﹔  

 (c)  第 6 條以新的第 3 條取代《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現

有的第 3 條，以賦權食環署署長認可香港以外地方的某一實

體，作為有能力檢驗食品並證明其適宜供人食用的實體﹔  

 (d)  第 7(5)條在《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第 4(1)條加入新

的 (ab)段，以禁止任何人在以下情況下，輸入蛋類：  

  ( i )  沒有衞生證明書﹔  

  ( i i )  (凡蛋類已轉運 )沒有轉運證明書﹔  

  ( i i i )   並未獲得衞生主任的書面准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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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v)  並未遵從衞生主任所施加的條件﹔  

     (e)  第 8、 9、 10、 11 及 12 條修訂《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

第 4A、 5、 6、 7 及 7A 條，以反映進口管制適用於進口蛋

類﹔以及  

 ( f )  第 13 條訂定必要的過渡性條文。  

15.  載於附件 C 的《 2015 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相應修訂《食物業規

例》附表 1 第 2 項，以更新對《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名稱的提

述。  

立法程序時間表  

16.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  

建議的影響  

17.   通過修訂《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及就《進出口 (一般 )

規例》及《食物業規例》作出相應修訂，以加強規管蛋類進口的有關建

議符合《基本法》，包括關乎人權條文的規定，也不會影響《進口野味、

肉類及家禽規例》的約束力。建議將加強政府對保障食物安全的能力，

從而提升對公共健康的保護，這與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推廣及保護香

港市民身體健康的一貫政策是一致的。建議對財政、公務員、經濟、生

產力、環境或家庭沒有影響。食安中心和香港海關將以現有資源應付額

外的工作量，並在有需要時及合理的情況下，按照既定機制申請額外資

源。  

公眾諮詢  

18.  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以來，我們曾徵詢有關領事館、內地當局和

野味、家禽及蛋類進口商的意見。最近一輪就領事館及業界進行的諮詢

在二零一五年四月進行。上述機構和人士普遍支持為蛋類進口訂定法定

管制的建議。此外，我們先後在二零一一年五月和七月就規管蛋類進口

的計劃，諮詢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委員表示支持該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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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9.  我們會在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就修訂建議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

言人解答傳媒及公眾的查詢。  

背景  

20.  香港的蛋類超過 99%是進口的。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資料，來自

受感染禽鳥的蛋可能含有禽流感病毒。雖然至今尚無疫情資訊顯示高致

病性禽流感可經受污染食物傳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常情況下，受

禽流感感染的地方所出產的家禽產品，除了活家禽外，其他產品 (包括蛋

類 )都會被禁止入口。  

查詢  

21.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食物及生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 (食物 )陳筱鑫先生 (電話 :3509 8925)聯絡。  

 

食物及生局  

二零一五年六月   

 























附件 C


	LegCoBrief_Final_Chi
	附件A
	附件B
	附件C

